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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9、900911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 B 股      公告编号：临 2016-039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公

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

营范围是：在依法取得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销售、出租和中介（含侨汇、外汇

房）；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和建筑装

潢；保税仓库、仓储运输；服装、家电、办公

用品、日用百货的批发；娱乐业、餐饮旅馆业

（仅限分支机构）、出租车；转口贸易和各类

咨询（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

营范围是：在依法取得的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销售、出租和中介（含侨汇、外汇

房）；物业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

包和建筑装潢；保税仓库、仓储运输；服装、

家电、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的批发；娱乐业、

餐饮旅馆业（仅限分支机构）、出租车；转口

贸易和各类咨询（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百分之五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

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百分之十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的担保。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四）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五）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以上；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的担保； 

（七）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

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

担保。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因预（出）售

商品房而为购房者向办理按揭业务的银行提

供担保的，不计入上述对外担保总额，由总经

理签署担保合同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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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其它条款不变。 

公司章程的上述修订内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